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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 

 

 

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报送美兰区南渡江美兰段填占综合整治 

工作方案的函 

 

市政府办公厅： 

根据蒙国海副市长关于南渡江美兰段填占整治调研工

作要求，我区拟定了南渡江美兰段填占综合整治工作方案，

现将该方案呈上，请予审阅。  

特此函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2月16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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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兰区关于南渡江美兰段填占综合整治 

工作方案 

 

为切实做好南渡江美兰段河道综合整治工作，确保南渡

江流域行洪安全，根据《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我

市南渡江填占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海府办〔2015〕

5号）的要求，区政府决定从2015年1月开始，用半年左右时

间，开展南渡江美兰段综合整治工作，全面清理乱填乱占、

违法乱建、非法采砂等破坏河道的行为。为切实做好相关工

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等水法规为依据，从深化

城市管理年、保护生态环境和为民办实事的高度，认真践行

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深入解决群众反映的现实敏感

问题，切实兑现为民办实事、办好事的承诺。坚持突出重点、

综合治理、标本兼治的原则，全面开展南渡江河道美兰段整

治工作，为把海口打造成“四宜三养”最精最美省会城市和

海南“首善之城”，营造人水和谐的城市水环境做出应有的

贡献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为切实加强对南渡江河道美兰段综合整治工作的领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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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决定成立海口市南渡江河道美兰段综合整治工作领

导小组，其组成如下： 

组  长：陈  新 （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） 

    副组长：杨柳芳 （区政府副区长） 

        程守学 （区政府副区长）  

李  庚 （美兰公安分局局长） 

成  员：吴 青 （区政府办主任） 

        王显武（美兰公安分局副局长） 

张 健 （灵山镇镇长） 

詹道军 （新埠街道工委书记）     

王邦仲 （白龙街道办主任） 

            冯学阳 （白沙街道办主任） 

林涵宇 （海甸街道办主任） 

            郑 艳 （区委宣传部副部长）  

张新超 （区监察局局长） 

陈 蓉 （区财政局局长） 

安文华 （区水务局局长） 

孔 红 （区海洋和渔业局局长） 

韩椿畴 （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） 

黄 波 （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） 

秦立双 （区环境保护局局长）  

温宏华 （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局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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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晓峰 （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局长） 

林书连 （区工商局局长） 

薛根雄 （市水政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） 

李宇星 （区政府督查室主任） 

    领导小组的职责是领导、统筹、协调南渡江河道美兰段

整治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、督察组、宣传报道组。领

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。 

     （一）办公室 

     主  任：安文华（兼）     

 （二）督察组 

     组  长：张新超（兼） 

     副组长：李宇星（兼） 

     （三）宣传组 

组  长：郑 艳（兼） 

副组长：梁崇平（区新闻中心主任） 

     三、原则、方法和步骤 

    这次综合整治工作坚持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

由相关镇、街牵头，区委宣传部、区财政局、区监察局、区

水务局、区海洋和渔业局、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、区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、区环境保护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
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工商局、美兰公安分局、区政府督查室、

市水政执法监察支队等部门配合，并派执法队伍分别参与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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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镇、街的调查、打击等工作。按照调查核实、分析研究、

风险评估、化解矛盾、制定对策、组织打击的顺序步骤严密

组织实施。 

四 、职责任务 

    （一）相关镇、街职责：本次综合整治的河道涉及灵山、

白龙、白沙、新埠、海甸等五个镇、街。五个镇、街分别为

各自辖区综合整治工作的责任牵头单位，亦是安全维稳工作

的责任主体，主要负责本辖区河道综合整治工作的组织领

导，统筹本单位及协调市、区政府各部门力量具体组织实施

综合整治工作。 

（二）部门职责：各部门在区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组

织下，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各镇、街开展河道综合整治工作。 

区委宣传部：负责跟踪报道整治进展，做好综合整治工

作的舆论宣传；监督破坏防洪设施、影响行洪安全的单位和

个人；及时消除负面舆论影响，传递正能量。 

    区监察局：实施绩效考核。对整治工作开展定期和不定

期督察，督促各责任单位在规定时限完成各自工作任务，确

保整治工作有序开展，并将整治任务列入各成员单位全区机

关绩效年度考评目标。对各单位整治工作中不作为、慢作为、

乱作为等问题进行问责。 

    区政府督查室：配合区监察局开展综合整治绩效考核。 

    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：从源头上查处垃圾管理漏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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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执法队伍配合各镇、街开展打违、清理填埋垃圾执法等。 

区财政局：做好河道整治工作中的经费保障及标界立碑

等工作经费的应急保障工作，以便河道整治工作顺利进行。 

区环境保护局：调查查处整治中涉及的餐饮业、住户等

直接将污水排入河道的问题，审查餐饮业是否有排污审批手

续。 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调查整治中涉及的建（构）筑物

等是否有建筑施工许可审批手续。 

区海洋和渔业局：审查整治中涉及的水上养殖业是否有

报批手续。   

区水务局：以市水务局对填占河道的核实、取证情况及

对采砂船只许可证核查情况为依据，配合市水政监察支队现

场再次通知整改、撤出并恢复原状及开展河道管理执法检查

工作等。 

市水政执法监察支队：对非法采砂、填占河道等行为进

行取证，提供执法法律依据，做好法律解释。协助美兰区政

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安排专人加强对美兰辖区范围内填占

河道行为进行日常巡视、打击。 

美兰公安分局（交通管理部门）：根据市公安局的部署，

负责整个活动的治安维护工作，组织对破坏河道、防洪设施

的调查取证，对侵占、毁坏堤防等有关设施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，给予治安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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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处罚。  

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：根据市国土资源局的部署，依

据土地“红线图”，组织对乱填乱占进行土地使用情况核实，

审查是否有审批手续。 

市规划局美兰分局：调查整治中涉及的建（构）筑物等

是否有规划报建手续。 

区工商局：根据市工商局的部署，调查整治中涉及的餐

饮业是否有营业执照。 

五、 任务区分、责任分工及完成时限 

    （一）填占河道整治 

     1.横沟河福安上村段江心洲 

现  状：位于海新桥上游约 200 米处，此处约 37.8 亩

河道滩涂地近期被人为填高，准备出租经营汽车检测和海鲜

大排档，已被叫停，区政府已强行封堵了入口。目前滩涂地

内尚有一处房子需要拆除，需要对土地使用性质确权，杜绝

填埋垃圾，追究填埋当事人责任。 

责任单位：海甸街道办事处 

责 任 人：林涵宇 

配合单位：公安美兰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
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市政市容委、区水务局 

责 任 人：李  庚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黄  波、韩椿畴、

安文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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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分工：美兰公安分局负责追究非法填占河道的责任

及拆违时治安维护；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负责土地使用确

权，给村（居）委会及当事人讲清确权用途；市规划局美兰

分局审查是否有报建手续；区住建局负责核实是否有施工许

可手续；区市政市容委配合海甸街道办事处拆违、调查垃圾

源头，清理并杜绝在该处倾倒垃圾；区水务局按照市水务局

确认的蓝线规划，配合开展执法。 

海甸街道办事处负责就该江心岛被填占的情况向公安

部门报案，做好维稳工作，组织拆违、垃圾清理，协助公安

美兰分局追究填占河道的责任；在整治完成后，按照“一水

体一责任人”的要求，指定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问

题，及时上报处理。 

调查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20 日前 

拆除完成时间：2015 年 6 月 15 日前 

    2.横沟河福安上村段左岸滩地 

现  状：此处占地约 0.86 亩，擅自建有 200 多平方米

的简易铁皮棚两间，主要经营海鲜大排档，污水直接排入河

道。需要对滩涂地使用性质确权、拆除滩涂地简易铁皮棚并

恢复原状、封堵入口。 

责任单位：海甸街道办事处 

责 任 人：林涵宇 

配合单位：公安美兰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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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工商美兰分局、区环保局、区

海洋和渔业局、区市政市容委、区水务局 

责 任 人：李  庚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黄  波、林书连、

秦立双、孔  红、韩椿畴、安文华 

任务分工：美兰公安分局负责追究非法填占河道的责任

及拆违时治安维护；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负责土地使用确

权工作；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审查是否有报建手续；区住建局

负责核实是否有施工许可手续；区工商局负责审查营业执

照；区环保局负责审查排污手续；区海洋和渔业局负责审查

报批手续；区市政市容委配合海甸街道办事处拆违；区水务

局按照市水务局确认的蓝线规划，配合开展执法。 

海甸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维稳工作、组织拆违及垃圾清

理，做好入口封堵工作，协助美兰公安分局追究填占河道的

责任；在整治完成后，按照“一水体一责任人”的要求，指

定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上报处理。 

    调查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20 日前 

拆除完成时间：2015 年 6 月 15 日前 

 3.鸭尾溪（南渡江三级支流）鹏晖·新天地项目区段

（桥） 

现  状：海南泰和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方便施工出

入，擅自在鸭尾溪填埋 18 米修建道路，仅留 6米宽涵洞过

水。需要拆除清理涵桥、恢复原状、追究填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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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海甸街道办事处 

责 任 人：林涵宇 

配合单位：美兰公安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
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市政市容委、区水务局 

责 任 人：李  庚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黄  波、韩椿畴、

安文华 

任务分工：美兰公安分局负责追究开发商填占河道的责

任及拆违时治安维护；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负责土地使用

确权；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审查是否有报建手续；区住建局负

责核实是否有施工许可手续；区市政市容委联合市水政执法

监察支队及海甸街道办事处拆违；区水务局按照市水务局确

认的蓝线规划，配合开展执法。 

    海甸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维稳工作、拆除清理违章建筑

物，恢复原状，协助公安美兰分局追究填占河道的责任；在

整治完成后，按照“一水体一责任人”的要求，指定专人负

责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上报处理。 

调查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20 日前 

    拆除完成时间：2015 年 3 月 15 日前 

 4.横沟河新埠桥段 

现  状：新埠桥的上游沿横沟河右岸呈带状填埋大量建

筑垃圾；左岸有围垦河道现象，桥底下还建有各种违章建筑

占地约 0.46 亩（白沙坊 4户 8口人居住）。需要拆除违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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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及围垦、清理填埋垃圾、在桥头两端设置障碍、追究填

埋责任。 

责任单位：新埠街道办事处、白沙街道办事处 

责 任 人：詹道军、冯学阳 

配合单位：美兰公安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
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市政市容委、区水务局 

责 任 人：李  庚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黄  波、韩椿畴、

安文华 

任务分工：美兰公安分局负责追究填占河道的责任及拆

违时治安维护；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负责土地使用确权；

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审查是否有报建手续；区住建局负责核实

是否有施工许可手续；区市政市容委配合街道办事处拆违，

调查垃圾源头，杜绝在该处倒垃圾；区水务局按照市水务局

确认的蓝线规划，配合开展执法。 

    新埠及白沙街道办事处负责对填埋情况进行全面统计，

掌握非法填埋的单位或当事人信息；负责拆违并做好维稳工

作，清理带状垃圾和左岸有围垦河道，在桥头两端入口处设

置障碍；协调公安美兰分局追究破坏河道防护设施和填占河

道的责任；在整治完成后，按照“一水体一责任人”的要求，

指定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上报处理。 

    调查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20 日前 

拆除完成时间：2015 年 4 月 15 日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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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新埠村横沟河金水门海鲜酒楼段 

现  状：此处占地约 11.17 亩，此处有 4家海鲜酒楼，

经测填占延伸入河 15-20 米不等，沿线长 438 米（桥上游 138

米，桥下游 300 米）。 

    责任单位及分工：区水务局负责制定该项目整治方案。 

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30 日前以区政府的名义报市政 

府研究。 

责 任 人：安文华 

配合单位：新埠街道办事处、美兰公安分局、区市政市

容委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

局、区工商局、区环保局 

责 任 人：詹道军、李  庚、韩椿畴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

林书连、黄  波、秦立双 

6.南渡江新埠岛东坡村段 

现  状：此处南渡江主流与横沟河的分叉区域，原有的

一片低洼河滩地被填埋平整成面积约 18 亩、高约 2.5 米的

建设用地，拟建简易仓库，已被叫停，但是近来又有人在夜

间继续偷运大量渣土到该处堆积。另外，该处尚有一简易棚

未拆除。需要拆除简易棚、调查建筑垃圾及渣土来源、追究

破坏防护设施及填埋河道责任。 

责任单位：新埠街道办事处 

责 任 人：詹道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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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单位：美兰公安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
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市政市容委、区水务局 

责 任 人：李  庚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黄  波、韩椿畴、

安文华 

任务分工：美兰公安分局负责追究破坏河道防护设施和

填占河道的责任及拆违时治安维护；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

负责土地使用确权；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审查是否有报建手

续；区住建局负责核实是否有施工许可手续；区市政市容委

配合新埠街道办事处拆违，调查垃圾源头，杜绝在该处倒垃

圾；区水务局按照市水务局确认的蓝线规划，配合开展执法。 

新埠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维稳工作，组织拆除简易棚、

清理垃圾并设置障碍或合拢缺口，协调美兰公安分局追究破

坏河道防护设施和填占河道的责任；在整治完成后，按照“一

水体一责任人”的要求，指定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

问题，及时上报处理。 

调查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20 日前 

拆除完成时间：2015 年 3 月 15 日前 

    7.南渡江新埠岛中坡村段 

现  状：此处乱倒建筑垃圾，村民不断挤占河道建房，

致使河道断面不断缩小。需要土地使用确权、拆除违章建筑

物、清理垃圾、追究填埋河道责任。 

责任单位：新埠街道办事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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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 任 人：詹道军 

配合单位：美兰公安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
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市政市容委、区水务局 

责 任 人：李  庚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黄  波、韩椿畴、

安文华 

任务分工：美兰公安分局负责追究填占河道的责任及拆

违时治安维护；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负责核实使用土地确

权；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审查是否有报建手续；区住建局负责

核实是否有施工许可手续；区市政市容委配合新埠街道办事

处拆违，调查垃圾源头，杜绝在该处填埋垃圾；区水务局按

照市水务局确认的蓝线规划，配合开展执法。 

    新埠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维稳工作，组织拆违、清理垃

圾，协调公安美兰分局追究填占河道的责任；在整治完成后，

按照“一水体一责任人”的要求，指定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巡

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上报处理。 

调查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20 日前 

拆除完成时间：2015 年 4 月 15 日前 

    8.南渡江右岸新东桥至麻余村段 

现  状：此处防洪堤内约有 200 亩左右浅滩，存在大量

养殖，村民填堤及破堤，新建钢筋混凝土楼房 3处（2处 1

层，1处 2层）。需要对滩涂地使用确权、拆除违章建筑、

修复开口堤防、追究破坏防洪设施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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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灵山镇政府 

责 任 人：张  健 

配合单位：美兰公安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
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海洋和渔业局、区环保局、

区市政市容委、区水务局 

责 任 人：李  庚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黄  波、孔  红、

秦立双、韩椿畴、安文华 

任务分工：美兰公安分局负责立案调查、追究破坏防洪

堤当事人责任，拆违时维护治安；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土

地使用确权；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审查是否有报建手续；区住

建局负责核实是否有施工许可手续；区海洋和渔业局负责调

查是否报批、养殖是否合法；区环保局调查是否有相关手续、

排污是否符合要求；区市政市容委配合灵山镇政府拆违；区

水务局按照市水务局确认的蓝线规划，配合开展执法。 

   灵山镇政府负责做好维稳工作、组织拆违清理工作并修

复开口堤防，协调美兰公安分局追究破坏防洪设施当事人的

责任；在整治完成后，按照“一水体一责任人”的要求，指

定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上报处理。 

    调查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20 日前 

拆除完成时间：2015 年 3 月 15 日前 

    9.南渡江流水坡段左岸滩地 

现  状：此处瓜菜种植养殖已形成规模，建有零星混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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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结构的建筑物约 18 处（占地 1.52 亩）,主要是用来种养

居住。需要土地使用确权、拆除违章建筑、劝退撤离居住人

员及生畜、合拢入口等，恢复滩涂地原状。 

责任单位：白龙街道办事处、白沙街道办事处 

责 任 人：王邦仲、冯学阳 

配合单位：美兰公安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

规划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海洋和渔业局、区环保局、

区市政市容委、区水务局 

责 任 人：李  庚、温宏华、李晓峰、黄  波、孔  红、

秦立双、韩椿畴、安文华 

任务分工：美兰公安分局负责追究填占河道的责任及拆

违时治安维护；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开展土地使用确权；

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审查是否有报建手续；区住建局负责核实

是否有施工许可手续；区海洋和渔业局负责调查是否报批、

养殖是否合法；区环保局调查是否有相关手续、排污是否符

合要求；区市政市容委配合街道办事处拆违；区水务局按照

市水务局确认的蓝线规划，配合开展执法。 

白龙、白沙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维稳工作、组织拆违清

理及人员劝退工作、合拢入口，协调公安美兰分局追究破坏

防洪设施当事人的责任；在整治完成后，按照“一水体一责

任人”的要求，指定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问题，及

时上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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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完成时限：2015 年 1 月 20 日前 

拆除完成时间：2015 年 6 月 15 日前 

     六、相关要求 

    （一）切实加强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 

各相关镇、街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，加强整治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要结合实际，细化任务，精心筹划，周密部署，

严密组织，狠抓落实。镇长及街道办事处主任是维稳工作第

一责任人，要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的风险安全评估，充分发

挥镇（街）、村（居）委会的作用，做好群众的疏导工作，

抓好法规宣传，把社会维稳工作做在前，确保整个活动有序

进行，确保社会安全稳定。 

（二）严格按照方法步骤开展整治工作 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调查核实、分析研究、风险评估、化

解矛盾、制定对策、组织打击的顺序严密组织实施整治工作。

由于清理整治工作涉及单位个人利益受损问题，各相关镇、

街要在市、区各部门组织调查核实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组织现

场调研，对每一项工作都要进行认真分析、组织风险评估、

深入现场做好群众矛盾化解工作、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对

策，严密展开组织。在具体组织过程中，各相关镇、街要做

好法规宣传工作，向群众讲清道理，帮助群众分析利害关系，

切实做好群众思想疏导工作。对一些任务重、时间长、难度

大的工作，可以提前部署展开，让对方有思想准备、有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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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离，不蛮干、不搞“一刀切”，确保整个活动顺利完成。 

    （三）加大整治工作的宣传和督查力度 

要充分发挥传媒宣传监督作用，区委宣传部要成立专门

的宣传报道小组，开展经常广泛深入的法规宣传工作和活动

进展情况报道。区监察局及区政府督察室要按照工作进度展

开督查，对“不担当、不作为”的现象进行及时坚决的处理，

以确保整治工作的圆满完成。     

（四）确保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完成整治任务 

区各部门配合市相关部门开展的调查核实情况要按时

间节点完成，1月 20 日前完成调查核实工作，并及时通报各

相关镇、街执行；3月 15 日前，各相关镇、街道及部门完成

乱填乱占清理和破堤开口封堵工作；6月 15 日前，各相关镇、

街及区城管执法部门完成违章建筑的拆除清理工作。各相关

镇、街要将开展整治进展情况及时上报区领导小组。 

（五）做好整治工作的经费保障 

在整治工作中，符合补偿的项目，按照海府办〔2014〕

208号《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

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执行（附后），经费保障按市、区

（45、55 标准）解决。对非法填占当事人明确的河地段，

公安美兰分局负责责成当事人自行恢复原状或是全额承担

恢复原状的所有费用，倘若拒不执行，则按照《水法》、《防

洪法》、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等法规的规定追究其责任。区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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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要做好河道整治工作及标界立碑等工作经费的保障工

作，确保河道整治工作顺利进行。 

（六）推动河道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常态化 

为确保整治效果及河道管理正规有序，使南渡江河道管

理工作走向常态化，本次整治结束后，区及各镇、街要加大

日常管理力度。一要开展河道确权划界工作。区政府安排专

门的工作经费，由区水务局牵头，国土美兰分局及各镇、街

配合，尽快开展南渡江河道蓝线的勘定和竖桩标界工作，解

决以往界限不清、权属不明的问题，为河道监管、执法提供

具体的、可操作的遵循。二要组建日常管理机构及队伍。区

政府成立全区河道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并组建全区河道日常

管理队伍，通过调整编制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办法，确定

河道管理人员，充实管理队伍力量，实行“一水体一责任人”

巡查制度，落实常态化管理。区政府要将管理经费纳入年度

财政预算，给各管理层级下拨日常管理经费。三要建立长效

机制。本轮整治结束后，要按照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”的

原则，建立“属地管理，部门协同，完善制度，依法管理”

的长效机制，各相关镇、街道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负责

做好南渡江本辖区的日常管理工作。区水务部门要加强对河

道日常管理的检查监督，确保河道管理正规有序。四要健全

管理制度。区及各镇、街要健全会议分析制度、检查督察制

度、日常巡查制度、基层（群众）反馈（监督）制度、问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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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制度等，认真抓好各项制度的有效落实，持续推进河道

管理工作向前发展。五要推行联合执法。区政府要整合区级

执法资源，开展联合执法。各相关镇、街要将在日常巡查中

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区政府，由区政府组织力量，协调市水

政监察执法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联合执法，及时有效制止各种

非法填占河道及采砂行为。 

 

附件：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 

      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（海府办〔2014〕208号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美兰公安分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、市规划局美兰分局、

区工商局。 


